
差勤系統 / 基本勤惰查詢 / 個人出勤紀錄查詢     查詢區間請按月份查詢 

 

 

 



選擇「匯出 excel 格式」，點選執行 

 



 

 

 

 



打開 excel 檔，並啟動編輯 

 

 



選取異常狀況欄，按插入 

 

 

點選 



請於新增加欄位最上方加註標題〝延長服務〞，並於最後一欄的左側增加〝總計〞 

 

 



請手動填上每日延長服務時間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請假請下半日者，為證明確有延長服務時間需於 12：30 後下班簽退；請假請上半日者，為證明確有延長服務時間需於 11：50 前上班簽

到，否則當日延服務時數即比照過往不予採計。 

二、另外每日差勤有異常者，應由本人自行排除，如未正確排除異常，則不予採計當日延長服務。 

 

 



於統計每月之上班日延長服務時數後，按自動加總時數~ 

 

 



新增本人簽名及主管蓋章欄位，再印出 ~ 

 

 



將延長服務時間表印出。 

 

 

注意列印格式及方向 



將延長服務時間表給本人簽名及主管蓋章後，再上傳掃描 PDF 到 a210 人事室信箱。 

 

本人簽名 主管蓋章 

mailto:a210@gm.klvs.kl.edu.tw?subject=延長服務時間表(OO處%20XXX)

